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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戶
口
出
S
Z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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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下
簡
稱
該
中
心
)
參
觀
，
主
要
訪
問
對
象

為
該
中
心
主
任
巳
『
﹒
崑
戶
『
〈
戶
口
廿

2
Z
Z
n
y
m

口
與
其
資
深
行
政
助
理
巴
2
.

白
白
們
已
芷

若
巳
E
S
P

。
其
中
值
得
一
薦
的
是
接
該
資
深
助
理
稱
，H
)門
-
E
U
n
v
m口
是
美
國
推
動

一
個
胎
見
自
形
成
至
呱
呱
落
地
甲
狀
腺
機
能
障
礙
新
生
兒
篩
檢
(
以
下
簡
稱
本
篩
檢
)
最
力
、
貢
獻
最
多
的
醫
生
之
一
，

後
，
因
大
腦
受
傷
或
由
於
其
他
原
因
他
主
持
之
該
中
心
是
美
國
最
大
、
歷
史
最
悠
久
之
一
，
其
個
人
醫
學
專
業
論
著
達
七
十
餘

.
，
而
阻
礙
其
智
能
正
常
發
展
之
關
口
種
，
是
有
關
領
場
內
受
敬
重
之
學
者
專
家
之
一
。

令
，
共
有
四
個
:
先
天
的
遺
傳
、
母
親

-

本
文
因
受
筆
者
所
承
社
會
福
利
專
業
領
城
知
識
之
限
制
，
無
法
對
有
關
之
醫
學
或
法

峙U

的
十
月
懷
胎
、
臨
盆
期
與
環
揖
。
律
知
識
作
精
深
介
紹
，
僅
能
粗
淺
地
觸
及
有
關
之
醫
學
治
療
實
施
步
驟
，
藉
其
實
施
成
果

行
以
先
天
的
遺
傳
而
言
，
有
三
項
較
要
整
企
分
析
，
並
透
過
基
本
法
令
之
介
紹
，
肯
定
本
篩
檢
對
個
人
、
家
庭
、
社
會
的
正
面
貢

一
一
者
為
醫
師
、
婦
幼
衛
生
、
社
會
福
利
獻
，
並
希
透
過
簡
單
文
字
介
紹
達
成
廣
泛
宣
傳
目
的
，
影
響
國
內
一
般
社
會
大
軍
對
本
項

工
作
等
人
員
童
臨
的
為
ω

末
翻
尿
工
作
之
認
識
與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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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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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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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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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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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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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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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
，
盼
新
生

兒
黃
直
(
註
一
)
。
三
者
相
較
，
其

中
以
新
生
兒
黃
直
，
在
國
內
較
為
社

會
大
眾
所
耳
熟
，
其
治
療
亦
較
普
遍

。
筆
者
因
緣
於
一
九
八
六
年
在
美
國

航
州

(
7向
自
由
但n
H
H
Z
M
Z
Z
)
生
產
，

進
而
對
於
先
天
性
甲
狀
腺
機
能
障
礙

有
進
一
步
瞭
解
，
除
向
有
關
醫
院
醫

生
請
教
並
索
取
資
料
研
閱
外
'
並
於

一
九
八
八
年
二
月
中
旬
至
該
州
公
共

衛
生
局
下
設
之
州
質
驗
室
新
生
兒
篩

按
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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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為檢篩兒生新

多
宮
、
品
的
合
法

貳
、
定
義
與
特
質

門h
v

先
天
性
甲
狀
腺
機
能
障
礙
，
是
由
英
文
色
。
口
侃
而
已
且
同
志
。
F
玄
。
汪
古
巴
或

l

z
m
o口
旦
旦
月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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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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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明
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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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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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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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可
℃
。F
M忌
。
丘
吉
B

直
譯
而
來
(
"

註
二
)
，
俗
稱
侏
儒
症
(
註
一
二
)
。
嬰
見
自
出
生
後
，
或
因
缺
乏
甲
狀
腺
，
或
因
甲
狀
腺

發
育
不
良
，
或
因
腺
體
位
置
錯
誤
等
有
關
原
因
，
導
致
無
法
分
泌
適
量
之
甲
狀
腺
荷
爾
蒙

劑
(
即
所
謂
之
生
長
激
素
)
，
以
為
促
進
生
理
之
正
常
新
陳
代
謝
所
需
，
嚴
重
阻
礙
其
智

能
發
展
(
註
四
)
。
其
有
關
之
病
理
，
社
會
特
質
較
要
者
為.. 

ω
從
生
理
與
智
能
之
發
展
言.. 

若
未
經
治
療
，
典
型
侏
儒
症
孩
子
其
臨
床
生
理
特
徵

為
:
反
應
慢
、
動
作
遲
緩
、
皮
膚
粗
糙
乾
燥
、
舌
頭
大
至
有
時
甚
不
能
容
納
入
口
腔
中
、

身
體
溫
度
較
低
、
手
腳
冷
、
脈
搏
慢
、
肚
子
大
、
肚
輯
突
出
、
兩
個
肩
膀
厚
、
智
能
發
展

嚴
重
受
阻
，
是
個
子
十
分
矮
小
叉
癡
愚
的
小
孩
。
(
註
五
)

倒
根
撩
流
行
病
的
學
統
計
，
其
發
生
之
比
率
在
歐
洲
與
北
美
洲
為
嬰
兒
出
生
率
三
千
五

百
分
之
一
至
四
千
分
之
一
，
性
別
比
為
女
比
男
為
三
比
一
。
(
註
六
)

ω
至
其
發
生
原
因
，
在
歐
洲
約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在
北美
洲
約
百
分
之
十
來
自
文
或
母

方
之
遺
傳
，
少
數
得
自
懷
孕
婦
女
對
藥
物
之
不
當
使
用
，
例
如
不
當
使
用
氣
喘
藥
物
或
幅



射
治
療
均
可
能
傷
及
胎
兒
之
甲
狀
腺
，
而
造
成
其
發
育
不
良
;
但
大
多
數
之
個
案
，
則
原

因
不
詳
，
無
法
自
母
體
之
行
為
、
疾
病
或
飲
食
各
方
面
推
測
發
生
原
因
。
如
果
得
自
遺
傳

，
則
下
一
胎
有
同
樣
機
能
障
礙
之
出
現
率
為
四
比
一
。
如
果
得
自
其
他
原
因
，
則
下
一
胎

會
有
同
樣
機
能
障
礙
之
出
現
率
則
同
一
般
出
現
率
為
三
千
五
百
分
之
一
至
四
千
分
之
一
。

(
註
七
)

川
間
最
值
得
慶
幸
的
是
，
在
醫
學
昌
明
之
二
十
世
紀
，
先
天
性
甲
狀
腺
機
能
障
礙
是
可

治
療
的
(
艸
呵
呵
巴
拉
已
作
)
，
透
過
篩
檢
的
實
施
其
治
療
是
簡
單
、
便
宜
且
有
效
的
(
旦
旦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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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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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已
開
閃
閃
閃
丘
吉
而
)
。
但
最
有
效
的
治
療
時
機
在
於
出
生
三
個
月
內
，
若

能
儘
早
透
過
抽
血
檢
驗
，
每
日
按
醫
師
處
方
指
示
服
用
適
量
甲
狀
腺
荷
爾
蒙
劑
，
即
能一

如
常
兒
促
進
生
理
與
智
能
之
正
常
發
展
，
防
止
智
能
不
足
之
發
生
。
本
治
療
之
最
大
特
徵

之
一
為
終
生
治
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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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
口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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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師
是
獨
服
用
一
輩
子
之
甲
狀
臨
荷
爾

蒙
劑
，
唯
一
之
不
同
，
乃
因
身
高
體
重
之
不
同
而
改
變
藥
量
而
已
。
藥
量
的
決
定
，
主
要

賴
於
定
期
驗
血
，
出
生
一
第
一
年
，
每
隔
二
個
月
抽
血
檢
驗
一
次
，
第
二
年
約
三
次
，
以
後

每
年
一
二
一
次
(
註
八
)
。
因
抽
血
而
帶
來
之
疼
痛
，
引
起
小
孩
蛻
哭
，
是
為
本
項
民
病

治
療
過
程
中
，
唯
一
讓
母
親
覺
得
不
安
的
主
要
來
源
!

鑫
、
實
施
步
驟

從
醫
學
知
識
與
技
術
一
苔
，
雖
然
檢
驗
甲
狀
腺
素
之
技
術
早
已
行
之
有
年
，
但
因
其
一

次
檢
驗
領
許
多
血
液
，
因
而
未
能
普
遍
。
直
至
一
九
七
三
年
，
一
章
法
國
、
加
拿
大
醫
學

研
究
人
員
發
展
出
可
以
極
少
量
乾
的
血
被
檢
驗
甲
狀
跟
素
之
多
寡
後
，
本
篩
驗
方
案
才
得

以
成
功
的
實
施
(
註
九
)
。
檢
驗
中
心
的
設
立
涉
及
精
密
的
檢
驗
技
術
、
專
技
人
員
與
大

量
技
術
，
依
缺
口
同
﹒4〈
已
由O
口
與
巳
門
﹒
口
。
正
名
而
已
兩
入
研
究
奧
克
拉
荷
州
之
方
果
實
施

梢
形
稜
指
出
，
本
節
檢
若
由
私
人
醫
臨
實
施
則
較
之
由
州
政
府
主
持
其
成
本
之
耗
費
高
達

五
一
﹒
五
倍
，
但
州
政
府
反
較
之
私
人
醫
院
能
發
現
四
﹒
四
倍
的
個
案
(
註
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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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同
一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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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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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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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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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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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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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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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叩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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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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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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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H
H
O

母

H
丘
戶
口
已
)
等
之
公
共
衛
生
部
門
聯
合
黨
約
設
立
新
生
兒
篩
槍
中
心
。
而
以
麻

州
為
總
部
所
在
，
各
有
關
州
均
將
新
生
兒
之
血
液
據
本
送
至
總
部
檢
驗
，
並
各
按
其
每
年

新
生
兒
出
生
數
，
約
即
接
受
抽
血
檢
驗
之
新
生
兒
放
，
以
一
九
八
七
年
之
費
用
為
例
，
按

每
名
新
生
兒
接
受
本
篩
檢
檢
驗
費
三
﹒
六
0
美
元
支
付
經
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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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多
數
各
州
，
該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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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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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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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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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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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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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動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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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直

盯
張
志
在
叫
行

A

刊
.
m
E

出

r

山
狀
汀

g
口
步
盯
的
m
v
m
h

F

甲
卅
扎
山
川
一
-
h
f
m
r
n

時
n趴
F
M↓
進
叫
。
山
協

副
於
昀
揉

J
A
ω

/
大
，
此
績
已

值
的H

毋
N

其
實
施
主
要
是
以
甲
狀
腺
素
(
吋
}
宅
門
。
巴

5
)
為
初
級
指
標
(
℃
已
同
志
句
自
己
古
『
)

，
並
輔
以
甲
狀
腺
荷
爾
蒙
(
吋V
1
。
正
的
旦
旦
旦
丘
吉
閑
言
門
自
呂
立
，
簡
稱
吋
∞
同
)
為

次
級
指
標
(
∞2
。
口
已
拉
是
自R
W
叩
門
)
，
力
求
檢
查
之
準
確
性
。
以
該
中
心
而
探
此
芳
式

之
檢
驗
，
至
實
施
至
今
其
成
功
率
達
百
分
之
九
十
九
，
至
少
尚
未
有
因
檢
驗
錯
誤
，
而
致

被
疏
漏
之
案
例
發
生
。
其
實
施
步
聽
與
主
要
責
任
區
分
為

•. 

ω
新
生
兒
出
生
後
三
至
五
天
內
，
由
醫
院
之
醫
護
人
員
抽
血
採
攘
，
送
至
各
該
州
之

公
共
衛
生
實
驗
部
門
集
中
、
分
類
，
以
制
式
信
封
裝
妥
。

ω
每
天
每
州
均
有
信
差
收
集
所
採
樣
本
，
以
汽
車
專
程
送
至
麻
州
實
驗
中
心
。

ω
接
本
送
至
中
心
後
二
十
四
小
時
內
，
中
心
之
檢
驗
人
員
必
讀
以
人
工
方
式
，
以
直

徑
。
﹒
尼
公
分
之
打
孔
器
，
自
試
紙
上
打
下
血
液
樣
本
至
試
管
內
，
經
特
殊
溶
解
被
溶
解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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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後
，
藉
機
器
手
臂
之
助
，
以
機
器
代
人
工
，
加
入
分
解
被
於
每
一
試
管
中
，
再
透
過
有

關
電
腦
之
分
析
，
即
可
檢
驗
出
不
正
常
之
血
液
。

ω
經
檢
驗
結
果
，
確
定
新
生
兒
罹
先
天
性
甲
狀
腺
機
能
障
礙
後
，
以
麻
州
的
作
法
是

，
由
該
中
心
主
任
署
名
寄
出
通
知
信
函
予
該
新
生
見
之
小
兒
科
醫
生
與
家
長
，
通
常
小
兒

科
醫
生
早
已
接
到
該
中
心
電
話
，
並
為
該
新
生
見
寬
妥
新
陳
代
謝
科
治
療
醫
師
，
隔
日
郎

緊
急
地
接
受
各
種
復
驗
，
立
即
開
始
服
用
藥
物
。
(
註
十
二
)

有
關
該
中
心
自
一
九
七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開
始
質
施
以
來
，
截
至
一
九
八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其
工
作
成
果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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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本
項
篩
檢
工
作
的
質
施
，
所
耗
經
費
不
貨
，
白
質
施
約
十
年
來
，
亦
引
起
一
些

有
關
人
員
對
工
作
價
值
的
懷
疑
。
因
此
，
為
進
一
步
增
強
政
策
決
定
者
能
從
長
遠
的
遠
觀

來
擺
定
公
共
健
康
與
福
利
政
策
，
而
非
短
期
的
立
竿
見
影
，
該
中
心
在
巴
『

-
z
x
n
v
m
]』

主
持
下
，
以
該
中
心
一
九
七
七
年
至
一
九
八
三
年
工
作
成
果
所
得
作
了
評
估
研
究
(
註
十

三
)
，
其
結
果
要
者
為.• 

的
成
本
:
以
一
九
八
三
年
實
際
使
用
之
經
費
為
成
木
代
表
，
不
考
慮
任
何
通
貨
膨
脹

。
主
要
的
成
本
可
分
成
為
三
大
類.• 

第
一
類
為
收
集
採
樣
成
本
，
包
括
:
試
紙
與
信
封
、
分
送
、
收
集
、
填
表
、
健
醫
院

或
醫
生
處
轉
送
至
中
心
，
文
書
人
員
與
信
差
之
服
務
等
賞
。
此
類
所
佔
之
支
出
比
例
最
大

，
一
年
約
計
花
贊
美
金
一
、
一
四
三
、
一
一
八
、

0
0
0
元
。

第
二
額
為
賀
驗
室
之
篩
檢
成
本
，
包
括
:
贊
驗
費
、
檢
驗
與
文
書
人
員
人
事
費
、
設

備
、
材
料
、

電
話
、
郵
資
、
文
書
等
費
用
。

第
三
類
為
診
斷
與
治
療
成
本
，
包
括
:
檢
驗
過
程
中
的
溶
解
波
與
分
析
波
費
、
服
用

之
甲
狀
腺
素
藥
劑
、
個
案
追
蹤
訪
問
等
費
。

倒
樣
本.• 

本
評
估
研
究
之
樣
本
來
自
該
中
心
自
一
九
七
七
年
至
一
九
八
三
年
持
續
追

蹤
訪
問
三
歲
以
上
之
三
十
五
個
個
案
為
主
。

ω
效
益
分
析
:
由
於
能
否
把
握
有
效
時
效
治
療
先
天
性
甲
狀
腺
機
能
障
礙
，
對
於
新

生
兒
智
能
發
展
有
關
鍵
性
影
響
。
若
假
設
未
經
治
療
的
孩
童
，
約
有
百
分
之
卅
五
，
智
商

在
八
十
五
以
上
;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智
商
在
八
十
五
至
七
十
五
之
間
;
百
分
二
十
在
七
十
至

五
十
五
之
間
;
餘
百
分
之
二
十
智
商
低
於
五
十
五
，
則
社
會
的
損
失
包
括
因
其
殘
障
花
費

在
特
殊
教
育
、
生
活
指
導
與
照
顧
之
經
費
，
加
上
其
一
輩
子
無
法
賺
取
之
薪
水
。
與
樣
本

已
接
受
治
療
的
個
案
相
較
，
並
推
佑
他
們
有
工
作
能
力
後
，
其
年
收
入
約
為
一
七
四
五
0

美
元
，
從
一
至
六
十
二
歲
，
花
鑽
在
他
們
身
上
之
醫
藥
成
本
與
效
益
之
數
接
化
對
照
表
如

下.. 1叮| 成本($)效益($)

1,258 ,200 35 ,000 Year 1 

1,279 ,550 181 ,915 5 

1,291 ,275 848 ,240 10 

1,297 ,400 1,509 ,315 15 

1,303 ,525 2,166 ,890 20 

1,309 ,650 3,637 ,165 25 

1,315 ,775 5,310 ,615 30 

1,321 ,900 6,984 ,065 35 

1,328 ,025 8,657 ,515 40 

1,334 ,150 10 ,330 ,965 45 

1,340 ,275 12 ,004 ,415 50 

1,346 ,400 13 ,677 ,865 55 

1,352 ,525: 15 ,351 ,315 60 

1,354 ,975: 

一個一

16,020 ,695 62 

(以美元計)



但
是
，
最
重
要
之
故
益
之
一
是
對
家
庭
生
活
品
質
之
保
證
'
這
是
一
種
非
量
化
的
裁

金
(
口
。
口
(
古
h
E
H
門
口H
H
E
m切
呂
呵
呵
古
)
，
若
未
經
及
時
治
療
而
生
產
之
智
能
不
足
與
生

活
依
賴
，
將
使
家
庭
陷
入
痛
苦
與
挫
折
之
中
，
但
一
經
治
療
，
至
少
家
人
能
主
動
掌
握
和

諧
互
動
機
會
。
更
甚
者
，
因
無
後
照
之
憂
，
女
母
雙
方
均
可
外
出
工
作
，
提
高
家
庭
所
得

。
但
真
正
受
益
者
為
個
案
本
身
，
不
但
不
會
變
成
智
能
不
足
，
反
可
享
受
社
會
生
活
，
成

為
藝
術
家
、
工
程
師
、
學
者
或
新
陳
代
謝
科
醫
生
!

伍
、
主
意
與
立
法

如
前
所
述
新
生
一
見
剛
生
下
時
，
一
時
尚
無
法
從
其
外
表
之
特
徵
來
判
斷
是
否
具
先
天

性
甲
狀
臨
機
能
障
礙
，
通
常
在
嬰
見
約
三
個
月
大
時
，
才
能
從
臨
床
生
理
特
殊
發
現
可
疑

之
處
，
然
此
時
大
腦
的
發
展
已
受
傷
害
，
再
也
無
法
挽
回
。
職
是
之
故
，
惟
一
可
賴
之
新

生
兒
篩
檢
愈
形
不
可
缺
乏
，
以
美
國
而
其
吾
州
加
上
一
特
區
，
即
全
國
已
完
全
實
施
本
篩

檢
。
然
其
實
施
，
除
受
各
社
會
醫
學
發
展
之
影
響
外
，
法
律
之
有
無
亦
為
影
響
變
數
之
一

。
因
受
社
會
文
化
、
經
濟
、
政
治
等
不
同
因
素
之
影
響
，
法
律
之
有
無
或
強
制
性
程
度
自

有
不
同
，
以
美
國
而
言
，
因
政
治
課
聯
邦
制
，
且
各
州
政
府
對
於
人
民
日
常
生
活
之
干
預

究
應
至
何
種
程
度
之
哲
學
理
念
不
同
，
其
立
法
計
有
三
種
不
同
方
案
.• 

(
註
十
四
)

L

採
強
制
方
案
，
且
不
允
許
有
任
何
例
外
。
即
從
政
府
質
施
福
利
政
策
立
場
，
肯
定

篩
檢
價
值
並
加
以
強
制
，
明
確
規
定
醫
師
、
公
共
衛
生
行
政
人
員
、
檢
驗
師
、
醫
臨
有
關

職
員
、
父
母
及
其
他
有
關
人
員
等
所
需
擔
負
之
責
任
。
其
中
阿
肯
色
州
、
文
荷
華
州
、
密

西
西
比
州
、
蒙
他
拿
州
、
西
維
琴
尼
亞
州
(
〉
門
W
S
E

♂
】
。
這P
Z
戶
口E
m叫g
w
z
。
口
l

z
g
w

者
而
且
〈
叩
門
閥
戶
口
2
)
等
五
州
實
施
本
方
案
。

Z

探
強
制
方
案
，
但
列
舉
出
可
行
之
例
外
，
例
如
父
母
可
基
於
宗
教
理
由
或
可
以
任

何
理
由
拒
絕
其
小
孩
接
受
抽
血
檢
驗
，
其
中
有
三
十
一
州
允
許
父
母
只
能
以
宗
教
理
由
拒

絕
，
有
七
州
父
母
可
以
任
何
理
由
拒
絕
，
有
二
州
父
母
可
以
宗
教
或
任
何
理
由
拒
絕
。

丹
已
採
完
全
自
動
(
〈
。-c
E
司
叩
門
)
套
加
方
式
，
因
本
項
篩
按
在
美
國
各
州
均
已
普
遍

實
施
，
所
謂
自
動
產
加
，
則
指
在
抽
血
篩
檢
之
前
，
領
先
撞
得
父
瑋
之
同
意
。
例
如
華
盛

頓
特
區
、
馬
且
關
州
、
北
卡
州

(
4〈
S
F
E
咒
。
口
巳
-
P
W
E
R
三
戶
口
丸"
Z
Z
F
。
可

門
。
】
戶
口
H
H
)捍
比
方
案
。
以
新
英
格
蘭
各
州
而
言
，
康
州
、
麻
州
與
羅
德
島
州
是
拉
第
二
方

案
，
即
強
制
但
父
母
可
以
宗
教
理
由
拒
絕
。
新
州
亦
探
第
二
方
案
，
即
強
制
但
父
母
可
以

任
何
理
由
拒
絕
。
緬
因
州
則
授
權
白
叮
叮
但
耳
目
而
旦
旦
出
巨

B
H
H
P
F
Z
Z
g
強
制
實
施

，
但
父
母
可
以
宗
教
理
由
拒
絕
。
(
註
十
五
)

以
麻
州
之
立
法
為
例
，
(
註
十
六
)
依
鐵
腕
州
參
眾
院
代
表
一
九
七
八
年
通
過
之
州

法
第
一
一
一
章
公
共
衛
生
危
險
疾
病
篇
第
二
O
A
條
現
定
「
可
治
滾
出
生
缺
陷
之
檢
驗

」
「
照
顧
新
生
兒
的
醫
師
應
使
該
新
生
見
接
受
有
關
茉
闢
尿
症
、
侏
儒
症
，
及
其
他
可
治

療
之
先
天
性
或
肇
因
於
生
化
缺
陷
之
檢
驗
。
其
最
高
主
管
可
召
集
一
諮
商
委
員
會
協
助
其

決
定
那
些
檢
驗
是
必
讀
的
。
」
「
有
關
之
醫
學
檢
驗
之
規
定
由
該
單
位
自
行
訂
定
之
。
」

「
若
父
母
認
其
信
仰
之
宗
教
與
本
條
款
相
街
突
，
可
不
適
用
之
。
」
叉
同
章
第
一
條
「
定

義
」
規
定
「
危
及
公
共
衛
生
之
危
臉
疾
病
應
包
括
第
六
條
所
指
有
關
之
疾
病
」
。
第
六
條

兢
定
「
被
騙
為
危
及
公
共
衛
生
有
關
疾
病
之
界
定
:
控
制
與
預
防
的
規
則
」
「
主
管
單
位

有
權
且
憋
不
斷
地
界
定
何
種
疾
病
危
及
公
共
衛
生
，
並
應
制
定
有
關
法
律
以
控
制
與
預
防

疾
病
之
發
生
，
保
護
公
共
健
康
。
」
第
一
一
一
條
規
定
「
醫
生
對
某
生
有
接
病
之
處
病
人

名
字
之
報
告
;
處
罰
」
「
如
果
醫
師
知
道
或
有
理
由
相
信
其
所
照
顧
之
病
人
得
有
危
隙
痕

病
危
及
公
共
衛
生
。...... 

應
即
向
指
導
委
員
會
發
出
有
關
之
報
告.••••• 

此
項
疏
忽
聽
受
罰

以
至
少
五
0
元
至
多
二
百
元
之
處
罰
」
。

一的一

陸
、
結

'
A
M
口

、

t
J
E
V

筆
者
會
於
一
九
八
七
年
五
月
寫
信
向
華
大
兒
童
心
理
衛
生
中
心
請
教
國
內
有
閱
本
項

篩
檢
的
實
施
情
形
，
慶
幸
的
是
，
根
攘
優
生
保
健
的
施
行
策
略
，
國
內
幾
家
大
型
醫
院
已

經
展
開
類
似
的
新
生
兒
篩
檢
實
驗
，
對
檢
驗
結
果
有
問
題
的
嬰
兒
亦
給
予
適
當
的
治
療
。

可
以
肯
定
國
內
之
醫
療
水
準
已
有
充
份
準
備
，
如
何
塞
考
其
他
國
家
對
本
項
篩
檢
工
作
設

立
之
軌
跡
，
透
過
建
立
有
關
人
員
之
長
遠
觀
念
，
消
拜
問
題
於
未
然
，
減
少
個
人
問
題
，

增
加
家
庭
幸
福
，
降
低
社
會
負
擋
，
乃
是
闢
後
重
要
課
題
。

(
稿
拚
‘
。
門
在
釋
從
略
)




